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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曹高成 记

者 陈成成）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飞云所接群众举报，称一名男

子在桥邻菜市场向路人叫卖“奇

怪”的猪肉，该猪肉肉色发暗，怀

疑是来路不明的病死猪肉。

执法人员赶到桥邻菜市场路

口看到，一张塑料纸铺地，上面放

着一把杀猪刀和几块已分解好的

肉。一名男子正蹲在摊位前叫

卖 ：“ 文 成 山 里 正 宗 的 野 猪 肉

……”为让围观者相信这是正宗

的“野货”，该男子将一个用塑料

袋包裹的灰色野猪头放在显眼位

置。据他称，这野猪是在山区用捕

猎器打来的，肉质更紧，味道更鲜。

执法人员发现该野猪肉颜

色较常见的猪肉深，偏暗红。市

农业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仔细

查看后表示，从猪头及其长长的

獠牙来看，该野猪体重起码在

100公斤以上。但因野猪数量较

少，有濒于灭绝危险，已被列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随意捕

杀。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野猪肉

极有可能是人工繁殖，并非真正

野生。而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

该猪肉检疫的“两证两章”，执法

人员当即收缴猪肉并交由农业

部门作无害化处理。

市监局提醒经营户，生猪产

品进入农贸市场，必须出示“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同时还需验猪肉胴

体上的“动物检疫合格验讫章”、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章”。也提

醒消费者，路边销售的野猪肉没

有经过相关检疫，无法保证健

康，极易出现问题，请谨慎购买。

本报讯（记者 金邦寅 通

讯员 何澄澄）昨日上午，数名

工人来到玉海街道东丰社区

菜巷一弄 13 号，修剪杂乱的

树枝，运走散落的垃圾，老房

开始变清爽。

市区菜巷一老房荒置多

年，杂草丛生，成了老鼠蚊蚁的

乐园。自本报8月21日8版刊

出《周边居民：挨着住，让人伤不

起》一文后，引起了市旧城改造

发展公司高度重视。连日来，该

公司积极联系工人进场作业，力

争早日还老房一个干净的环境。

“这段时间以来，陆续有

人前来清运老房的垃圾，目前

庭院内的建筑垃圾少了很多，

今天树枝也剪了。对此，大家

都很高兴，老房的环境卫生开

始改善了。”昨日，附近居民

戈老伯笑着告诉记者。

“等杂草、垃圾都清理好后，

会定期（一两个月一次）安排专

人前来喷洒药物，杀灭蚊蚁。

对围墙部分砖块脱落问题，一

经核实后，我们将予以加固，杜

绝安全隐患。”市旧城改造发展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路边叫卖的“野”猪肉，慎买

《周边居民：挨着住，让人伤不起》后续

剪树枝、运垃圾
老房变清爽了

本报讯（记者 蔡玲玲）眼下正

是葡萄大量上市季节，每年的这

个时候，市民虞女士已经在准备

自酿葡萄酒了。不过，今年她迟

迟未动手。原来，近日网传的“自

酿葡萄酒甲醇易超标，会引发甲

醇中毒”的消息让她心生顾虑。

家住天祥小区的虞女士自

酿葡萄酒已经有三四年了。她

告诉记者，制作流程是按照土方

结合网上的方法，每年还会多酿

一些送给亲朋好友，“自酿葡萄

酒，没有任何添加剂，比外面买

的更让人放心。大家喝了，从来

没出过什么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发现，自酿葡萄酒的群体当中，

以中老年人居多，觉得自己亲手

制作的是“纯天然、无污染”的健

康食品，不相信会出现中毒，很

多人甚至不知道葡萄酒酿造过

程中会产生甲醇，也不了解甲醇

为何物。

那么，甲醇到底是怎么产生

的，危害有多大?

“自酿葡萄酒的确有产生甲

醇的可能，但只要严格注意葡萄

质量和酿造方法，不过量饮用，

酒中的甲醇含量并不足以危害

健康。”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

戴福仁介绍说，甲醇是在葡萄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由果肉中的果

胶被果胶酶水解生成，但葡萄在

发酵时甲醇产生的量很少，不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

据了解，一般家庭自酿葡萄

酒过程中，用白糖等来充当酵

母，这并不是十分有效的酵母，

发酵不全易导致甲醇等杂醇类

物质产生，加之后期也没有去除

杂醇类的程序，产生甲醇等杂醇

类物质的情况就难以避免。

相比少量产生的甲醇，酒中

的微生物超标更需引起注意。“如

果器皿卫生条件不达标，封闭再

严密的自酿酒也会感染细菌。”戴

福仁说，饮用这种葡萄酒，就可能

导致拉肚子等疾病。

据介绍，精选优质葡萄与防

霉变是降低甲醇含量、减少细菌

的主要方法。制作过程中，要确

保葡萄清洗干净，同时保证酿造

器皿的清洁，杜绝使用铁质、铜

质、铝制器具；使用酒曲等效果

较好的酵母，这样除了能保证安

全，也能提高酒的质量。

网传“自酿葡萄酒甲醇易超标，喝了易中毒”有点夸张

自酿葡萄酒更需注意微生物超标

二、报名时间、地点：
瑞安市隆山东路 28 号 3 楼（十八家农贸

市场门口），即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节

假日除外）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2014 年 8 月 27 日—2014 年 9 月 10 日，

标的物所在地

四、付款方式：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当场签订拍卖成

交确认书，一楼店面买受人在 10 天内付清

50%拍卖成交款 （包括拍卖保证金），1 个

月内付清全部拍卖成交款，买受人付清

50%的拍卖成交款时，委托人与买受人签

订购房合同；二楼、三楼1个月内付清30%

拍卖成交款 （包括拍卖保证金），3 个月内

付清至 50%拍卖成交款。剩余 50%拍卖成

交款等待委托人通知办理按揭。买受人付

清 50%的拍卖成交款时，委托人与买受人

签订购房合同。

付款优惠：拍卖成交后，一楼店面买受

人在 10 天内付清全部余款视为一次性付

款，可享受总房价5%优惠；二楼、三楼店面

买受人在1个月内付清全部余款视为一次性

付款，可享受总房价5%优惠。

五、其他事项：
1、标的按一手房办理手续。

2、拍卖人声明不承担标的任何瑕疵担

保责任。

有意竞买者，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法

人证明及公章，个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理竞买凭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1-18

号标的每份保证金10万元，19-24号标的每

份保证金 50 万元，一份保证金只能买受一

个标的。成交者，保证金冲抵成交款；不成

交者凭保证金收据及身份证明于 9 月 12 日

起全额无息退还保证金。

保证金缴款账户：温州华大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温州瑞安万松支行，账

号：3649 5833 2795

咨询电话：65613858 65631698

看房联系电话：82529999

工商监督电话：65611172

公司网址：www.huadapaimai.com

温州华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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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浙江康都控股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3 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大厅将下列标的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香江公馆商业店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标的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10

111

112

113

114

建筑面积约（m2）

51.07

64.59

34.63

87.47

32.74

33.3

41.62

33.3

33.3

117.91

64.75

117.02

起拍价（元/m2）

13800

15800

16800

21800

23800

22800

23800

23800

16800

18800

1680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15

116

119

120

121

122

123

201

202

203

204

301

302

33.3

33.3

41.62

33.3

53.96

23.31

34.61

811.82

1046.61

912.4

743.34

811.82

1155.48

23800

23800

22800

23800

21800

11800

12800

10800

9800

9800

8800

9800

8800

以上标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途：商业、商服（含餐饮）。房屋所有权面积以政府主管部

门确权为准，多退少补（面积乘以价格）。


